
98 年度客語能力認證考試 

合格證書遺失補發申請書 

編號：             

中 文 姓 名  

英 文 姓 名  

國民身分證
統一編號 

(外國人請填
寫護照號碼) 

 

報 考 考 區 考區：              

初級 四縣 海陸 大埔 饒平 詔安 
報考的級別

與腔調別 中級暨中高級 四縣 海陸 大埔 饒平 詔安 

通 訊 地 址 

 

考
生
基
本
資
料 

聯 絡 電 話 (H)               (手機)                    

備
註
欄 

 

附註： 
(一)99 年 4月 30日(週五)前向「98 年度客語能力認證考試總試務中心」

提出申請補發。 
(二)99 年 5月 1日(週六)以後請逕洽「行政院客家委員會」申請補發。 
(三)申請補發者應檢附回郵信封及繳交證書製作工本費新台幣 200 元(限
用郵政匯票抬頭註明「行政院客家委員會」)。 

 

考生簽名：               (考生務必簽名) 

填表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 年     月      日 


